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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
浙科竞〔2021〕26号

关于举行浙江省高等学校第十五届师范生
教学技能竞赛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经研究，决定于 2021年 9月至 12月期间，举行浙江省

高等学校第十五届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竞赛目的

以赛促学、以赛促教、以赛促研，发挥竞赛对提高职前

教师教学技能的引领示范作用，培养一批具有高尚师德、先

进教学理念、扎实教学专业能力的优秀教师后备力量。

二、竞赛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

秘书处单位：浙江师范大学

承办单位：丽水学院

（一）竞赛组织委员会

主 任：李伟健

副主任：庄华洁 林一钢

成 员（以姓氏笔画排序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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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卫飞 朱银法 刘雄英 李慧仙 杨 阳

贾随军 岳慧兰 陈隆升 郑庆文 郑红梅

洪新军 吴向明 温建明 蒋永贵 蒋金崇

丁连生 孔 云

组织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主任由黄晓担任。

（二）竞赛专家委员会

主 任：周跃良

副主任：黄 晓、蒋永贵

成 员（以姓氏笔画排序）：

吴卫东 赵一仑 张云良 邵光华 周建平

岳慧兰 孔 云 陈隆升 郑庆文 郑红梅

樊丰富 洪新军 杜学文 顾 群 蒋金崇

潘巧明

（三）竞赛仲裁委员会

主 任：林 涛

成 员：由下一届承办单位人员组成

（四）竞赛工作委员会

由承办高校丽水学院组建，下设办公室，在组委会领导

下具体负责本届竞赛方案的制订和实施等相关工作。

三、参赛对象与名额分配

（一）参赛对象

全省本科高校及部分有师范专业的高职院校在校大学

生。

（二）名额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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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初赛名额：有师范专业的高校，非师范专业学生限

报 5人；其它没有师范专业的本科高校，限报 10人。

2. 决赛名额：

1) 非师范专业各组按得分高低，取前 4名进入决赛。

2) 师范专业学生进入决赛名额按以下标准确定（四舍

五入）：

�� = 2 +
�� × (36 − 2�)

���
其中，��为名额，��为该组所属专业学校本科学生数（除

学前）, �为有该组所属专业的学校数。 �� < 100的学校，

进入决赛名额为 1人（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1）。

五、初赛

（一）非师范生

1.报名方式及时间：

（1）各参赛选手于 10月 1日前完成网上注册报名和作

品上传等工作，各参赛院校在 10 月 1 日前完成本校参赛选

手的网上审核。逾期恕不受理。

（2）网报（网址：http://jxjn.zjnu.edu.cn）系统开放时间：

9月 20日至 30日。

（3）各参赛选手与各参赛院校对网报信息的准确性负

责。

四、竞赛机制

竞赛分为初赛与决赛两个阶段，其中：非师范专业学生

初赛由竞委会统一组织，师范专业学生初赛由各自学校分别

组织。决赛为现场竞赛形式，由竞委会统一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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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竞赛形式：教学视频（13-15 分钟，其中上课不超过

10分钟，说课不超过 5分钟）、教学设计及课件（学前组不

要求）。

3.竞赛内容：按报名类（组）别，自行选择相关教材内

容（教材出版社不限）。

4.评分方式：网评。

5.评分标准（具体标准见附件 2）：

（1）学前组：按照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（试行）》及

《3-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理念，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

发展需要及幼儿园领域活动特点，自主设计某一年龄班、某

一主题活动背景下的某一教学活动。教学视频*70%（上课

50%，说课 20%）+教学设计*30%。

（2）其它组：教学视频*60%（上课 45%，说课 15%）

+教学设计*25%+PPT*15%。

6.统分办法：使用“标准分统分法”对原始成绩进行标准

化的折算，经偏差验证得出最终有效分，以此得出最终分进

行排序。

7.进入决赛名额：按得分高低取前 4名进入决赛。

8.公示：进入决赛名单、组别及相关作品公示，公示期

为 5天。

9.注意事项：

（1）报名时，一并上传初赛材料，并选择（或注明）

参赛组别及科目（如：中学数学组，高一数学第一章第一节

《无理数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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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别：中学语文组、中学数学组、英语组、综合一组（历

史、思想政治、历史与社会、心理、地理五个学科）、综合

二组（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科学、信息技术）、综合三组（音

乐、体育和美术）、职教组（机械类、电子信息类、旅游服

务类、财会类）、小学组（语文、数学）和学前组等 9组。

（2）作品格式要求：

①格式为 Flv格式，采用 H.264编码；

②分辨率为 1280*720；

③视频文件大小不超过 200M。

（3）参赛作品不得出现与选手姓名及所在学校、指导

教师等一切透露选手信息的内容，否则取消参赛资格。

（4）报名时，将参赛费（300元/人）汇入指定帐户。（请

在电汇或转账单上务必注明“师范技能竞赛报名费”），账号信

息如下：

户名（必须写全称）：丽水学院

银行：工行浙江省丽水市处州支行

账号：1210200009200000896

税号：123325004722606600

（二）师范生

1.形式（包括格式要求）：同非师范生初赛。

2.内容、评分方式、评分标准、统分办法：由学校自行

决定。建议参照非师范生初赛相关规定。

3.入围决赛名额：见名额分配。

4.入围决赛选手报名：由学校统一报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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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浙江省高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网平台地址：

http://jxjn.zjnu.edu.cn

（2）网报系统开放时间：2021年 10月 15日至 25日

（3）各参赛选手与各参赛院校对网报信息的准确性负

责。

（4）各参赛院校的审核帐号与密码，届时将由竞赛办

公室一对一告知。

5.公示：进入决赛名单及相关作品上传竞赛网，与非师

范生进入决赛名单一起公示，公示期为 5天。

（三）公示期后，以学校为单位，将进入决赛选手的参

赛费（600 元/人）汇入指定帐户。（请在电汇或转账单上务

必注明“师范技能竞赛报名费”）。账号信息如下：

户名（必须写全称）：丽水学院

银行：工行浙江省丽水市处州支行

账号：1210200009200000896

税号：123325004722606600

各参赛学生、带队老师的差旅费和住宿费自理。

六、决赛

决赛由竞委会统一组织。

（一）时间：12月 4日-5日（暂定）

（二）地点：丽水学院

（二）形式：

（1）学前组：说课（6分钟）、儿童故事讲述（4分钟）、

儿童故事绘画（出准备室前提交）、儿童歌曲弹唱（3分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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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保教活动分析（5分钟，个人比赛开始前 10分钟提供保教

活动视频）。每位选手比赛时间 18分钟。

（2）其它组：即兴讲演（3分钟）、模拟上课（10分钟）

及现场答辩（3分钟），即每位选手比赛时间 16分钟。

（三）内容：指定内容（由专家命题），比赛规定时间

内抽题决定竞赛内容。

（四）分类：同初赛。

（五）环节：

1.学前组：场次抽签（领队会议）→组内抽签→抽题→

准备（120分钟）→正式比赛。

2.其它组：场次抽签（领队会议）→模拟上课抽题→组

内抽签→派题→准备（１小时）→即兴讲演抽题→准备（5

分钟）→正式比赛。

（六）评分方式：采用“评委集中-独立打分”的方式。

（七）评分标准（具体标准见附件 3）：

1.学前组：说课 40%+基本技能展示（故事讲述 15%+儿

童故事绘画 10%+儿童歌曲弹唱*15%）+保教活动分析*20%；

2.其它组：即兴讲演*25%+模拟上课*60% +现场答辩

*15%。

（八）统分办法：使用“标准分统分法”对原始成绩进行

标准化的折算，经偏差验证得出最终有效分，以此得出最终

分进行排序。

七、奖项设置

按决赛最终得分高低，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胜奖，各



8 / 8

奖项人数分别不超过决赛人数的 10%、20%、30%和 15%。

八、联系人

1.丽水学院：

梅慧娣，电话：0578-2271096;

2.浙江师范大学：

朱泽峰，电话：0579-82282521；

王锋青，电话：0579-82281736；

归群峰，电话：0579-82282435（网报技术支持）

附件：

1.2021年有师范专业高校决赛名额分配表

2.初赛评分标准

3.决赛评分标准

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

2021年 7月 7日


